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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市交通运输局 南安市公安局

南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印发《南安市

车辆运输车专项治理行动方案》的通知

市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市交通警察大队、各派出所，市工业与信息化服务中心：
为进一步规范车辆运输车的使用和管理，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推进汽车整车道路货运行业健康发展，南安市交通运输局、公安局、工业和信息化局联合制定了《南安市车辆运输车专项治理行动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南安市交通运输局    南安市公安局   南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5年10月22日 
（此件主动公开）

南安市车辆运输车专项治理行动方案

为进一步规范车辆运输车运输经营行为，维护整车物流市场秩序，防范道路交通事故，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公安部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车辆运输车专项治理行动方案＞的通知》（交办运〔2025〕48号）、《福建省交通运输厅 福建省公安厅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车辆运输车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闽交执法〔2025〕4号）和《泉州市交通运输局 泉州市公安局 泉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印发<泉州市车辆运输车专项治理行动方案>的通知》（泉交法〔2025〕18号）要求，南安市交通运输局、公安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决定，即日起至2025年12月底，联合开展车辆运输车专项治理行动。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突出工作重点，聚焦车辆运输车超标装载运输等违法行为，严格车辆准入门槛、强化源头装载监管、加强路面查处力度、建立联合惩戒机制、畅通信息共享渠道，坚决禁止超标装载运输违法车辆上路通行，督促汽车整车物流企业更新改造不合规车辆运输车，坚决遏制车辆运输车违法运营现象反弹，维护整车物流市场秩序，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水平，促进整车物流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重点任务

（一）严格车辆准入门槛。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车辆注册登记、市场准入的监管，强化对新增车辆运输车外廓尺寸查验，凡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不予注册登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不予配发道路运输证。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加强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生产一致性的监督管理，加强车辆运输车生产企业源头监督管理，督促指导企业依法依规生产运输车，严格落实生产一致性要求，依法严肃处理不能满足生产一致性要求的车辆运输车生产企业。

（二）强化源头装载监管。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加强对辖区整车运输企业的监督检查，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合规装载乘用车辆，落实标准化装载运输，确保运输作业全程合规（合规车辆运输车装载示意图详见附件2）。对于指使、强令车辆运输车驾驶人超限运输乘用车的，要依据《公路安全保护条例》有关规定责令改正并进行处罚。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加强对辖区内乘用车制造企业的源头管理，严禁不能满足生产一致性要求的车辆运输车出厂（场）上路。

（三）加强路面查处力度。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与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要进一步加强路面执法，在重点整治阶段，结合全市治超统一行动，每月至少开展两次联合执法，加强乘用车制造企业生产厂区、集中装车点、货运站等地附近公路的路面执法检查，严查车辆运输车超限运输和非法改装等违法运输行为（合规车辆运输车装载超出限值的处罚要求详见附件3），严禁使用临时号牌挂车运输乘用车。对非法改装的车辆运输车，在依法处罚的同时还要责令恢复原状。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要根据高风险车辆清单，实施重点教育。要在执法中加强车辆运输车违法信息的核查，核实并采集装载单位、运输企业以及运载乘用车品牌等信息。

（四）建立联合惩戒机制。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要及时将处罚案卷资料（车辆装载单、处罚决定书等）逐一扫描录入福建省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车辆运输车超载超限治理”模块。同时，每月汇总本区域车辆运输车、驾驶人、运输企业在全国范围内的违法运输信息，连同本地车辆装载单位违法信息，一并推送给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依据《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福建省治理公路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等有关规定，严格落实“一超四罚”。对辖区允许超限车辆出站的货运站经营者依法实施处罚。对不属于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管理的装载场所、单位，要抄告给装载单位主管部门依法对其处罚，相关处罚结果要及时抄送当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

（五）畅通信息共享渠道。交通运输、公安交通管理、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强化联动协作，加强信息共享，及时收集推送有关信息。对照重点任务，认真开展专项治理工作，系统总结经验做法，推动建立健全车辆运输车长效监控机制。
三、工作安排

为进一步压实组织责任、提升治理效能，成立工作专班（详见附件1），负责制定专项治理行动方案，组织专项行动实施，统筹协调和督促各方落实，全力保障专项治理工作取得实效。

本次专项治理行动自发文之日起持续至2025年12月31日，分四个阶段组织实施。

（一）动员部署阶段。组织成立工作专班，联合制定专项治理行动方案，明确任务分工、细化治理措施，对本系统、本单位的专项整治工作进行动员部署，统一思想，压实责任，确保治理行动扎实高效推进。

（二）宣传教育阶段。加强宣传教育，督促指导企业强化自我管理，整改、淘汰非法改装的车辆运输车，学习合规车辆运输车装载超出限值处罚要求，严格按照合规车辆运输车装载示意图组织装载、运输。

（三）重点整治阶段。组织执法力量，紧扣既定目标与时限，对车辆运输车违法违规行为，开展全覆盖、零容忍的专项治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以严抓严管态势净化整车运输环境。

（四）总结复盘阶段。全面对照总体要求与重点任务，系统梳理工作成效与不足，深入提炼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并将这些优秀成果固化为车辆运输车的长效监管机制，实现治理工作的闭环管理与成效延续。
四、工作要求

交通运输、公安交通管理、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加强联合协作，做好信息共享，在确保行业稳定的前提下，稳妥推进治理工作。一要加强督导检查，采取明查与暗访相结合、日常排查与突击行动相结合、联合检查与专门督导相结合等多种形式，推动专项治理行动取得实效；二要加强宣传引导，督促乘用车制造企业、整车物流企业压实主体责任，按照专项治理行动方案部署，严格落实生产一致性要求、合法合规装载车辆；三要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依托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广泛收集群众反映的违法运输、违规执法等投诉举报事项，对投诉举报“即接即查即办”；四要发挥行业协会作用，鼓励引导行业自律，及时向社会公布处罚企业名单，营造公平、有序市场环境。

市交通运输局联系人：洪凯彬；联系电话：0595-86366909。
市工信局联系人：朱潮；联系电话：0595-86395566。
市公安局联系人：郑进伟；联系电话：0595-86351258。
附件：1．南安市车辆运输车专项治理行动工作专班

2．合规车辆运输车装载示意图

3．合规车辆运输车装载超出限值的处罚要求

附件1

南安市车辆运输车专项治理行动工作专班

经研究，决定成立南安市车辆运输车专项治理行动工作专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工作专班名单

组  长：王长杭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副组长：尤振家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刘建加  市公安局副局长
成  员：苏仲达  市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

        苏建春  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

        朱  潮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业科科长
        薛汉文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秩序中队中队长

        叶德兴  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审核审批科科长

        黄小唐  市交通运输局执法与安全监督科科长

        吴扬钊  市交通运输局运输管理科副科长
        方翠玉  市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运政股股长
工作专班职责

工作专班负责组织指导全市开展车辆运输车专项治理行动，统筹推进专项工作开展，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重大事项及突出问题。

附件2

合规车辆运输车装载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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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头铰接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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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头铰接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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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置轴车辆运输车
附件3

合规车辆运输车装载超出限值的处罚要求
对于合规车辆运输车，凡装载符合要求的，即：平头铰接列车装载6辆及以下，长头铰接列车装载7辆及以下，中置轴车辆运输车装载8辆及以下且装载长度、宽度未超过车辆运输车外廓尺寸限值的，车辆高度按照《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公安部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车辆运输车治理工作的通知》（交办运函〔2018〕702号）有关要求进行执法检查。装载数量超过上述数值的，区分以下情况处理：
1.平头铰接列车装载7辆以上的，严格执行装载长度不得超过17.1米、宽度不得超过2.55米、高度不得超过4米的要求。不符合要求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记分，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对具有上装货台的平头铰接列车，若装载乘用车车型较小，上层单排平放4辆车（不得上下左右倾斜）前后均不超过车辆运输车外廓尺寸且上装货台所载乘用车质量未超过货台额定载质量的，可允许装载7辆车。
2.长头铰接列车装载8辆及以上的，严格执行装载长度不得超过18.1米、宽度不得超过2.55米、高度不得超过4米的要求。不符合要求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记分，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
3.中置轴车辆运输车装载9辆以上的，严格执行装载长度不得超过22米、宽度不得超过2.55米、高度不得超过4米的要求。不符合要求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记分，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若装载乘用车车型较小，上层单排平放5辆车（不得上下左右倾斜）前后均不超过车辆运输车外廓尺寸的，可允许装载9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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